
案情介绍：
2018年1月， 北七家镇居民

杨女士与袁某在民政部门协议
离婚， 协议约定10岁的女儿由
杨女士抚养， 夫妻共有的一处
房产归女儿所有， 银行存款夫
妻平分。

大半年过去了， 袁某却怠
于办理过户手续 。 无奈之下 ，
杨女士来到北七家法律援助工
作站求助。 工作人员电话联系
到袁某， 袁某称自己没地方可
住， 想撤销离婚协议中将房产
赠与女儿的约定。

法律分析：
在将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律

援助工作站后，工作人员向双方
解释道，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
和一般意义的财产赠与有所不
同，不能简单适用《合同法》中有
关赠与财产在权利转移之前均
可任意撤销的规定，而应当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男女
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
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
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
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
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
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条
款， 与协议双方婚姻关系解除、
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离婚损害
赔偿等内容密切联系，是离婚双
方综合各种因素达成的合意。在
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
情况下，如果允许一方对财产赠
与条款单方撤销，将助长先离婚
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
用的行为，诱发道德风险。因此，
袁某单方反悔，非经法律程序不

能产生撤销赠与的效力。
解释后袁某仍表示想撤销

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女儿的
约定， 工作人员建议杨女士以
女儿的名义向法院起诉， 要求
袁某履行义务， 协助受赠人办
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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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影于2014年8月16日入职
某实业有限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 双方先后3次签订劳动
合同均约定： 曹影执行标准工时
工作制， 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
时， 平均每周不超过40小时。

在职期间， 曹影的月工资由
2014年8月的2330元增加到2018
年1月的2990元。 双方最后一次
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2
月21日至2018年12月20日。

2017年 3月 10日曹影离职 ，
离职申请表上载明的离职原因是
“身体原因”。 但是， 该申请表并
非系曹影本人所写。

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 因公
司未支付加班工资与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 曹影申请劳动仲
裁， 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
申请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 作
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曹影诉至法院， 提出两项诉
讼请求： 一是公司向其支付公休

日加班费22379元 、 法定假日加
班费4370元； 二是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13600元。

法院审理查明， 根据曹影提
供的考勤表及工作表， 2014年8
月至2017年3月27日之间 ， 曹影
在法定休息日共加班159天， 法
定节假日共加班11天。

庭审中 ， 公司提供2017年2
月4日2000元支出凭证一张 ， 及
2017年2月6日奖励2000元收条一
张， 此外还有2017年加班及年假
等费用补助5000元的收条一张 ，
以证明曹影在2017年度领到了加
班工资。 公司还提供2017年6月
至2018年3月份工资明细表 ， 每
张条上均有加班工资一项， 并由
曹影签字。

法院审理认为： 关于曹影要
求公司支付公休日加班费22379
元及法定假日加班费4370元的诉
讼请求， 曹影提供了考勤表及工
资条作为证据， 公司提供的证据

只能证明曹影在2017年至2018年
3月领到了加班工资， 故公司需
要给付曹影2014年8月至2016年
12月的加班工资。

在此期间，2014年9月至2015
年12月休息日加班62天， 法定假
日加班8天，因此休息日加班费计
算为5501.61元，法定假日加班费
计算为 1419.77元 ；2016年 1月至
2016年12月休息日加班39天 ，法
定假日加班1天，因此休息日加班
费计算为3931.38元，法定假日加
班费计算为201.61元。

关于曹影要求的经济补偿金
13600元， 因在合同中约定公司
安排曹影执行标准工时工作制 ，
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 平均
每周不超过40小时， 但实际上曹
影长期加班且公司未足额支付加
班费， 是曹影离职原因， 故公司
应按照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支
付经济补偿金， 按4年计算合计
9980元。

综上， 法院判决公司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一次性给
付曹影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
休息日加班费9432.99元 ； 给付
曹影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法
定假日加班费1621.38元 ； 给付
曹影经济补偿金9980元。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
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第46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由此可见， 用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者有权
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经济补偿金， 而加班工资属
于劳动报酬的范畴。

杨学友 检察官

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辞职有补偿吗？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

我通过手机微信
向 供 货 商 转 账
时， 由于操作失
误，不慎将1.5万
元转给了微信好
友朱某。此后，我
虽多次打电话 ，
甚至当面向朱某
说明情况， 请求
朱某返还， 还答
应 给 他 一 定 的
“补偿”， 但朱某
置之不理。

朱某拒绝返
还的理由是： 他
既没有偷也没有
抢， 是我自己主
动给他的， 他有
权支配， 当然也
有 权 决 定 是 否
归还。

请问： 朱某
的说法对吗？

读者： 马宛彤

马宛彤读者：
朱某的说法

是错误的， 你有
权 要 求 其 全 额
返还。

这里涉及到
法律上的一个不
当得利问题， 它
指的是没有合法
根据， 使他人受
到损害而自己取
得利益。

不当得利的
构成要件为： 一方取得了财
产利益 ， 另一方受到了损
失； 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获得财产
者没有获得财产的合法依
据。 本案的情形与之吻合：

一方面， 该款被误转给
朱某， 意味着朱某意外获得
了1.5万元收入 ， 即取得了
财产性利益； 与之对应， 你
则失去了15000元 ， 也就是
受到财产损害。

另一方面， 朱某所获取
的利益， 是建立在你的损失
之上， 没有你的损失自然没
有朱某的对应利益， 两者之
间具有内在的、 本质的、 必
然的联系， 即法律意义上的
因果关系。

再者 ， 朱某没有获取
15000余元转款的合法根据。
所谓合法根据， 它包括法律
规定和合同约定。 其中， 法
律规定是指行为人依法具有
向对方给付财物的义务； 合
同约定是指根据合同当事人
的事先约定， 一方具有向对
方给付财物的义务。

由于你与朱某之间并没
有转账给付的法定事由， 亦
即你没有向朱某付款的法定
义务， 彼此也未曾有过相关
约定， 所以， 你就没有向朱
某付款的合同义务。 你之所
以会向朱某转账， 完全是由
于 “被转账”， 是操作失误
所致， 并非出自自己的真实
意思表示。

就不当得利的处理，《民
法总则》第122条作了明确规
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受损失的人
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这就是说， 尽管朱某既没有
偷也没有抢， 是你自己 “主
动”给他的，但朱某同样必须
无条件将这笔钱返还给你。
如果朱某坚持自己的主张，
你可以通过诉讼， 请求法院
判令其返还。 颜东岳 法官

离婚协议约定之财产赠与条款能单方撤销吗？

昌平区司法局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
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
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的这
个特点， 决定了此类劳动者享有
一些特殊的权利， 主要包括以下
6项内容：

可以拒签书面劳动合同

尽管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
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
系 ，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但该法第69条第1款同样指
出：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
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即鉴于非
全日制用工不同于全日制用工，
而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针对的
是全日制用工， 决定了非全日制
用工的劳动者没有与用人单位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

可以对试用期说 “不”

《劳动合同法》 第17条第2
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约定试用期”， 第19条进一步指
出：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
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
即在一般情况下， 用人单位要求
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符合法律规
定 ， 但是 ， 本法第 70条规定 ：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
约定试用期。” 因此， 对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者是例外。

可以与多家用人单位签约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4
项规定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
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
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 拒不改正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第91条也指出： “用人单位
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给其
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即用人单位
对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确实享有
对应权利， 但本法第69条规定：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

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
订立劳动合同； 但是， 后订立的
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
合同的履行。” 也就是说， 用人
单位对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没
有对应的权利， 劳动者则有权同
时与多家用人单位签约。

可以要求15日结算工资

《劳动法 》 第 50条规定 ：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
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但 《劳
动合同法》 第72条规定： “非全
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
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
得超过十五日。” 这就是说， 非
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要求用
人单位15日内支付工资。

可以要求工伤赔偿待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
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3条第12项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
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
保险费。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
动者发生工伤， 依法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 ； 被鉴定为伤残5－10级
的， 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
致， 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
有关费用。 ”即用人单位对于非全
日制用工的劳动者， 同样具有办
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否则，就
必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
第2款之规定承担责任，即：“依照
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
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和标准支付费用。 ”

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29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
义务。 ”第90条还规定了劳动者的
赔偿责任， 即：“劳动者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
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
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本法第71
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
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
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也就是
说， 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有权
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甚至无需任
何形式、任何理由。 廖春梅 法官

非全日制劳动者有哪些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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